
大葉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能力測驗認定標準 

中華民國 96年 6月 5日所務會議通過 

103年 6月 17日第 51次(1030617)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9月 25日第 75次(1050925)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07月 12日第 79次(1060712)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06月 06日第 115次(1120606)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大葉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修業辦法」規定，訂定本標準。 

第二條 本標準適用對象為 103學年度（含）以後入學者。 

第三條 研究生英文能力測驗分英文托福測驗（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TOEFL）與英文多益測驗（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TOEIC）二種，研究生得選考其中一種，其成績

須達下表認定之標準以上： 

英文托福測驗 

舊制（紙筆測

驗）PBT 

英文托福測驗 

新制（電腦測

驗）CBT 

英文托福測驗 

新制（網路測

驗）IBT 

英文多益測驗 

TOEIC 

527 197 79 700 

 

第四條 需參加第三條英文測驗未達標準者，得修習本校國際語言中心「進

階英語」類課程兩門；或提出參加非華語地區舉辦之國際研討會，

以英語口頭發表論文一篇之證明；或加修由本班開設之英文相關

課程 1門，惟該班課程不得採計為博士班畢業學分。 

第五條 本標準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訂時亦同。 


